
声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募集说明

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募集说明书及本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发行人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募集说

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募集说明书及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并进行独立投资判断。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

债券发行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次债券的投资价值作出了任何评价，也不表明其对本次债券的投资风险作出了任何判断。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公司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认购本期债券视作同意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对本期债券各项权利义务的

约定。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和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将登载于证券监管部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上

述文件还将置备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处，债券持有人有权随时查阅。

除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外，发行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募集说明书中列明的信息或对募

集说明书作任何说明。投资者若对募集说明书及本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

业顾问。 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债券时，应审慎地考虑募集说明书第二章所述的各项风险因素。

除非另有说明或要求，本募集说明书摘要所用简称和相关用语与募集说明书相同。

重大事项提示

一、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凌晨，深圳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以下简称“深圳

５２６

交通事故”）。 事故中一辆本公司纯电动出租

车

Ｅ６

在正常行驶中，被后方速度不低于

１８０

公里

／

小时的豪华跑车从左后部剧烈撞击，导致车辆失控，从第二车道加速旋转漂移

至第五车道后，跃上绿化带，尾部甩动剧烈撞击到大树上，车尾撞成巨大的树形凹坑，经过多次碰撞并旋转，车体严重变形后

起火。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之日，事故车辆尚在深圳交警部门封存，本公司无法接触事故车辆，车辆起火的原因尚未确认，

尚待进一步的调查及鉴定。如果未来有证据证明事故车辆的起火燃烧系由于本集团的产品质量问题所引起，则可能由此引起

针对本集团的索赔、诉讼、其他形式的权利主张或行政处罚，可能对本集团新能源汽车发展产生影响，进而对本集团的经营业

绩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二、

２０１１

年本集团实现销售收入

４８

，

８２６

，

９１９

千元， 基本与

２０１０

年持平； 实现营业利润

１

，

４１０

，

３５１

千元， 较

２０１０

年降低

４９．０４％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３８４

，

６２５

千元，比

２０１０

年减少了

４５．１３％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６２８

，

９４５

千元，较

２０１０

年减少

６９．６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

，

７３４

，

２７２

千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现营业利润

４０

，

５９１

千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８８．２５％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

，

０４０

千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８９．８６％

。本集团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告

２０１２

年

第一季度报告，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

７５％

至

９５％

。

随着产品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及市场需求的持续变化，本集团各项业务仍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未来本集团产品无法持续

满足市场需求，或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成本上升压力，将会影响本集团各项业务的长期发展及盈利能力，整体业绩存在进

一步下滑风险。

三、本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分别开始销售

Ｆ３ＤＭ

、

Ｅ６

及

Ｋ９

三款新能源汽车。 现阶段，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可在国家试点的北京、上海等

２０

个城市的公交、出租、公务、环卫和邮政等公共服务领域率先推广使用，财政部、科技部也明

确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方案。 而《关于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的通知》（财建［

２０１０

］

２３０

号）亦选定

５

个试

点城市（上海、长春、深圳、杭州、合肥）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工作。

由于新能源汽车的公用事业运行及私人购买补贴仅限于国家目前试点的城市，本集团新能源汽车面临销售范围有限、在

其余城市推广暂时存在一定难度的问题。新能源汽车业务受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较大，未来对相关产品的销售补贴政策及政

府支持性的充电设施建设均会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如上述补贴政策出现变化或取消，将对本集团新能源汽车

在已有试点城市的推广和未来的规模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四、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５

日，深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以侵犯其商业机

密为由，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向本公司及部分下属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判令本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禁止继续使用、开

发原告的机密信息；交付本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占有、管理和使用的原告的所有文件材料；向原告交付其通过机密信息所获得

的收益；赔偿原告已确定的部分赔偿金数额约

６５０．７

万元，以及惩罚性损害赔偿、利息、其他法律救济和费用。 上述原告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提出更改诉状，并增加富士康精密组件（北京）有限公司为原告。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

日就上述情况提出反诉。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之日，本案仍在审理过程中。虽然本案

件代理律师已对本公司的胜诉可能性作出了较为积极的判断，但是如果本公司及相关下属子公司败诉，可能对本公司的经营

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五、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母公司口径）为

－２

，

４３５

，

４６７

千元。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为

５

，

３５６

，

３８７

千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出为

７

，

８６６

，

６９３

千元，主要为支付部分经营性应付项目及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现金金额合计

７

，

２１３

，

６４６

千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为

－２

，

４３５

，

４６７

千元。

本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合并口径）分别为

５

，

９８４

，

５２６

千元、

３

，

１３９

，

３８５

千元

及

１１

，

９８１

，

４１９

千元。 本集团未来仍需要应对营业收入增长放缓、 生产经营成本增加等可能带来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减少的情

况。 如果未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状况欠佳或因不可控制因素，本集团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将会降低本

集团的现金支付能力，从而增加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

六、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集团流动比率分别为

０．６４

、

０．６３

及

０．９３

；速动比率分别为

０．４４

、

０．４０

及

０．６９

，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２．６１

、

８．６１

及

１５．４１

。 报告期内，本集团汽车业务扩张带来的汽车产能提高需相应增加固

定资产投资，使得本集团借贷规模增加，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短期借款增长较快，同时，本集团与供应商以票据模式结算的交

易量上升使得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增加，上述因素导致本集团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处于较低水平。 本集团利息保障倍数在

２０１１

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主要是由利润总额下滑及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本集团如果未来不能合理控制短期借款及应付银行承兑汇票规模，或不能有效提升经营业绩，将会进一步削弱本集团偿

债能力，提请投资者注意。

七、发行人本期债券等级为

ＡＡ＋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期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未经审计的净

资产为

２４０．４６

亿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含少数股东权益）），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为

２３９．８０

亿元（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含少数股东权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６３．４６％

，母公司口径

资产负债率为

５８．４５％

； 本期债券上市前，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２

，

５６７

，

２０５

千元 （取自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 发行及挂牌上市安排请

参见发行公告。

八、受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国际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 由于本期债券期限

较长，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率的波动会使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九、本期债券发行后拟安排在深交所上市交易，由于本期债券上市事宜需要在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发行人无法保

证本期债券能够按照预期上市交易，也无法保证本期债券能够在二级市场有活跃的交易，从而可能影响债券的流动性。

十、中诚信证评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等级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

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评将

于本公司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在此期限内，如本公司发

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的重大事件，中诚信证评将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中诚信证评

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将在深交所网站及中诚信证评网站予以公告。

十一、投资者认购或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之行为视为同意接受《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债券

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包括未出席会议、出席会议但明示表达不同意见或弃权的债券持有人）具有同等的

效力和约束力。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核准情况

１

、 本次发行经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的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本次债券的发行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８１

号”文核准。 发行总额不超过

６０

亿元（含

６０

亿

元），其中首期发行

３０

亿元。

（二）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１

、债券名称：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

１１

亚迪

０１

”）。

２

、发行规模：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为人民币

３０

亿元。

３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４

、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为

５

年期，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５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

１

个基点为

０．０１％

。

６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有权选择在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回售给发行人，或放

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而继续持有。 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

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７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回售实施办法公告日：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和回售实施办法公告。

８

、投资者回售登记期：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拟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可于发行人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

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和回售实施办法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回售登记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

券票面总额将被冻结交易；若投资者未在回售登记日进行登记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

整。

９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保荐人按照发行时网下询价结果共同协商确

定，在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固定不变。若第

３

年末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上调后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１０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公司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

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１１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

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１２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１３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公司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

他具体安排按照深交所和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１４

、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６

月

１９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６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１５

、兑付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５

年的

６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

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６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１７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８

、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瑞银证券。

１９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２１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２２

、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认购不足

３０

亿元的部分，全部由承销团余

额包销。

２３

、发行费用概算：本期债券的发行费用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１．５％

。

２４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调整公司债务结构，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２５

、拟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６

、上市安排：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７

、质押式回购：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

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２８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三）本期债券发行及上市安排

１

、本期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发行公告刊登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预计发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网下发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

、本期债券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延安路

法定代表人： 王传福

联系人： 吴经胜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９８８ 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４２０ ２２２２

（二）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刘弘

项目主办人： 贾楠、王珏

项目组成员： 高天宇、任佳、郑凡明、张川、李沛、刘睿

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３２ 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１０

）

５８３２ ８９５４

（三）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 蔡金勇

联系人： 王戈、唐柯、张益、高子奇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２７ ３０００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２７ ３０００

（四）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１

号华贸中心

１

号写字楼

２２

层

法定代表人： 侯巍

联系人： 赵辉、单晓蔚、包理胜、曹映雪、丁大巍、王瑜文、都那琪

电话： （

０１０

）

５９０２ ６６００

传真： （

０１０

）

５９０２ ６６７０

（五）分销商

１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１２

、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徐勇力

联系人： 闫晓峰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３１３ ４２１１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３１３ ４２００

２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法定代表人： 丁之锁

联系人： 许翔

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５６ ８０８９

传真： （

０１０

）

５８５６ ８０３２

３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 余政

联系人： 吉爱玲、李加生

电话： （

０１０

）

８５１２ ７６０１

传真： （

０１０

）

８５１２ ７９２９

（六）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８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１０

层

负责人： 朱小辉

经办律师： 孔晓燕、贺秋平、顾晓慧

电话： （

０１０

）

５７７６ ３８８８

传真： （

０１０

）

５７７６ ３７７７

（七）主承销商律师：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住所： 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８

号华润大厦

２０

层

负责人： 肖微

经办律师： 王毅、张慧丽

电话： （

０１０

）

８５１９ １３００

传真： （

０１０

）

８５１９ １３５０

（八）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经贸城安永大楼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 葛明

注册会计师： 李剑光、李赟、王兰萍、谢枫

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１５ ３０００

传真： （

０１０

）

５８１８８２９８

（九）资信评级机构：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青浦区新业路

５９９

号

１

幢

９６８

室

法定代表人： 关敬如

评级人员： 刘固、宋诚、魏巍

电话： （

０２１

）

－５１０１ ９０９０

传真： （

０２１

）

－５１０１ ９０３０

（十）收款银行：

开户名：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 中国银行北京西城区支行

账号：

３２０７５６２３０６７５

联系人： 原彩平、张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０ １３６２

、

０１０－６８００ １４５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００ １３８２

（十一）本期债券申请上市的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 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总经理： 宋丽萍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８ ３３３３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８ ３２７５

（十二）本期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总经理： 戴文华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２５９３ ８０００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２５９８ ８１２２

三、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及以其他方式合法取得本期债券的人，下同）

被视为作出以下承诺：

（一）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

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该等变更；

（三）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

接受这种安排。

四、发行人和其聘请的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

害关系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之日，本公司与本公司聘请的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

人员之间不存在其他实质性利害关系。

１

1

截至

2011

年

10

月

10

日，瑞银证券及其关联方

UBS AG

持有发行人股票

38,539,974

股（

A

股、

H

股合计），占发行人流通总股本

的

1.637%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不持有发行人的股票，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联方持有发行人股票

113,477

股

（

A

股、

H

股合计），占发行人流通总股本的

0.005%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关联方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持有发行人的股

票，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联方德意志银行持有发行人股票

35,620,636

股（

A

股、

H

股合计），占发行人流通总股本的

1.513%

第二节 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一、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中诚信证评

出具了《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并会在中诚信证评网站（

ｗｗｗ． ｃｃｘｒ．ｃｏｍ．ｃｎ

）予以公布。

二、信用评级报告的主要事项

（一）信用级别

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该级别反映

了本期债券信用质量很高，信用风险很低。

（二）评级报告的内容摘要

中诚信证评肯定了汽车行业乃至新能源汽车良好的发展前景、本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高度垂直整合的业

务模式以及广阔的战略合作前景等有利评级因素。同时，中诚信证评也关注到紧缩性宏观调控和优惠政策退出对自主品牌汽

车的不利影响、公司近年来销售网络扩张过快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手机部件及组装与二次充电电池业务的客户集中度较高

等因素对本公司盈利稳定性存在的影响，进而可能对公司经营及整体信用状况造成的影响。

正面

●

行业发展趋势良好。 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推动的升级换代将是汽车行业长期发展

的动力来源。 中国汽车消费仍处于成长期，未来汽车在中国继续快速普及将为行业带来发展机遇。

●

国家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战略已经明确，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前景乐观，公司自主研发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车型

已经实现量产，并进入国家相关示范工程的推荐目录，本公司在该领域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

●

广阔的战略合作前景。 本公司凭借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已经与中美能源、戴姆勒等国际众多知名企业建立了广

阔的战略合作关系，有助于提升公司在全球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品牌形象，促进本公司新能源汽车及其他新能源产品在全

球市场的推广。

●

二次充电电池领域较强的研发能力。 本公司凭借在电池生产工艺、材料应用、结构设计等方面突出的研发能力，提高了

产品的稳定性、循环寿命和电池容量。

２０１０

年公司手机用锂电池市场份额全球排名第五。 近年来公司开发的磷酸铁锂电池凭

借稳定的性能优势已成功应用于公司向市场投放的新能源汽车车型中。

关注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开始，受紧缩性宏观调控以及优惠政策退出等影响，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增速大幅下滑，相比合资品牌，

自主品牌汽车在技术和品牌方面仍有一定差距，未来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较多挑战。

●

本公司近年来销售网络扩张过快，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

２０１０

年下半年本公司开始的经销商网络调整对汽车销量造成

一定影响，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主力车型受此影响销量下滑，平均分摊成本上升，对本公司盈利水平造成了不利影响。

●

本公司的二次充电电池业务、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客户集中度较高。 单一重大客户市场份额发生变化、经营调整将直

接影响公司的订单情况，进而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三）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证评评级制度相关规定，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

注明日期为准）起，中诚信证评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等级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

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

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评将于本公司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

结果及报告；在此期限内，如本公司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中诚信证评，并提供相关资料，

中诚信证评将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如本公司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中诚信证评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据此确认或调整主体、债券信用等级或

公告信用等级暂时失效。

中诚信证评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通过中诚信证评网站（

ｗｗｗ．ｃｃｘｒ．ｃｏｍ．ｃｎ

）予以公告。

三、发行人的资信情况

（一）本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集团从国内多家金融机构获得的整体授信额度为

６８３．７１

亿元，其中未使用授信额度

４０２．９９

亿元。

本集团授信额度主要来自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

出口银行等。

（二）近三年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的违约情况

近三年本公司在与主要客户的业务往来中，未发生重大违约情况。

（三）近三年发行的债券以及偿还情况

近三年，本集团发行的债券仅有

１

笔。

名称

发行

规模

发行日期 到期日期

票面

利率

应付债

券总额

至

２０１１－１２－

３１

已还款额

应付债

券面值

三年期人民币债券（注）

１０

亿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４．５％ １０

亿元

０ １０

亿元

注：

１

、本期人民币债券由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比亚迪香港于香港按面值发行面额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的人民币债券，主要针

对境外机构投资者进行销售。 该票据发行方式为私募发行，只针对合格机构投资者进行销售，且投资者范围相对较小。

２

、本期人民币债券每半年付息一次。

（四）本次发行后的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其占发行人最近一期净资产的比例

本次债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全部发行后，发行人的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

７０

亿元（含本集团三年期人民币债券应付余额

１０

亿元），占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含少数股东权益）的比例为

２９．１９％

；其中，本期债券发行

后，发行人的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

４０

亿元（含本集团三年期人民币债券应付余额

１０

亿元），占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含少数股东权益）的比例为

１６．６８％

。发行后累计债券余额皆未超过最近一期合并净资产（含少数股东权

益）的

４０％

。

（五）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１

、合并报表口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０．６４ ０．６３ ０．９３

速动比率

０．４４ ０．４０ ０．６９

资产负债率（

％

）

６３．４６％ ６０．０６％ ５２．９６％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

２．６１ ８．６１ １５．４１

贷款偿还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利息偿付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母公司口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１．３８ １．１０ １．９２

速动比率

１．３２ １．０５ １．８２

资产负债率（

％

）

５８．４５％ ５９．９２％ ４８．７９％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

４．６４

�

２．３０

�

６．９８

贷款偿还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利息偿付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贷款偿还率

＝

实际贷款偿还额

／

应偿还贷款额

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利息支出）

／

利息支出

利息偿付率

＝

相关债务到期已支付的利息

／

相关债务到期应支付的利息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发行人名称：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ＢＹ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资本：

２３５

，

４１０

万元

变更设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法定代表人： 王传福

董事会秘书： 吴经胜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延安路

办公地址： 深圳市坪山新区比亚迪路

３００９

号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１１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ｙｄ．ｃｏｍ．ｃｎ

股票简称

／

代码：

Ａ

股 股票简称：比亚迪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９４

Ｈ

股 股票简称：比亚迪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１２１１

二、发行人设立、上市及股本变更情况

（一）比亚迪实业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１

、原国家经贸委批准发起设立股份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原国家经贸委以《关于同意设立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国经贸企改［

２００２

］

１５３

号），同意广州融捷

及王传福、吕向阳、夏佐全、杨龙忠、毛德和、王念强、戴常、刘卫平、古伟妮、贾言秀、李柯、方芳、李维、李永光、刘焕明、伦绪锋、

孙一藻、王传方、吴昌会、吴经胜、肖平良、张翼、严岳清、鲁国芝、何志奇、渠冰、万秋阳、王海涛、夏治冰、谢琼、刘伟华、王海全、

朱爱云、李竺杭、张金涛、肖峰、陈刚、何龙、邓国锐等

３９

名自然人作为发起人，发起设立本公司；同意本公司股本总额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比亚迪实业收购比亚迪锂电池

经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召开的比亚迪锂电池股东会的批准，王传福等

３９

名自然人将其合计持有的比亚迪锂电池

９０％

的股权

转让给比亚迪实业。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王传福在内的原

３９

名比亚迪锂电池自然人股东退出比亚迪锂电池；比亚迪实业持有比亚迪锂电池

９０％

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３

、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 原国家经贸委出具 《关于同意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股本结构的复函》（国经贸厅企改函［

２００２

］

３４８

号），考虑到本公司改制并境外上市的特殊性，调整后股东及股东人数均未发生变化，资产及财务状况没有重大变化，同意本

公司按照公司登记机关意见调整股本结构；同意比亚迪实业收购比亚迪锂电池后，变更设立本公司；同意调整后的股本总额

为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发起人投入公司的资产为

１３４

，

９９４．９１

万元，负债为

９５

，

９０８．１１

万元，净资产折为股本

３９

，

０００

万股，未折入股本的

８６．８０

万元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其他事项仍按照《关于同意设立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国经

贸企改［

２００２

］

１５３

号）办理。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召开创立大会，通过设立股份公司的相关议案。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深圳市工

商局向本公司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０１６４１

）。

（二）本公司设立后的股本变更情况

１

、本公司

Ｈ

股发行上市情况

经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原国家经贸委《关于同意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境外募集公

司的批复》（国经贸企改［

２００２

］

４２３

号）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国合

字［

２００２

］

１９

号）批准，并经香港联交所同意，本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向境外投资者首次发行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

Ｈ

股

１４

，

９５０

万股

（含超额配售

１

，

９５０

万股），并于

７

月

３１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票简称为“比亚迪股份”，股票代码为“

０１２１１

”。 本次

Ｈ

股发

行价格为

１０．９５

港元

／

股。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

日，原外经贸部核发《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外经贸资二函［

２００３

］

４

号），同意本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３

，

９５０

万元，股本总额变更为

５３

，

９５０

万股。 其中发起人持有

３９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２．２９％

；

Ｈ

股股东持有

１４

，

９５０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７．７１％

。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原外经贸部向本公司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外经贸资审

Ａ

字［

２００３

］

０００４

号）。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８

日，深圳市工商局向本公司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企合粤深总字第

１１０１８３

号）。

２

、本公司发行

Ｈ

股后的股份变动情况

（

１

）

２００８

年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经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商务部关于同意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股本的批复》（商资批［

２００８

］

４９０

号）和深圳市贸工局下发《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增加股本的批复》（深贸工资复

［

２００８

］

１２４０

号）批准，本公司以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５３

，

９５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２８

股的比例增加总股

本，共计转增股本

１５１

，

０６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转增完成后，本公司股本总额由

５３

，

９５０

万股增至

２０５

，

０１０

万股，注册资

本由

５３

，

９５０

万元增至

２０５

，

０１０

万元。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Ｈ

股定向增发

经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的批准、确认及追认和中国证监会《关于

核准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６４３

号） 批准， 本公司向中美能源控股公司

（

Ｍｉ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定向增发

２２

，

５００

万股

Ｈ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全部为普通股。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经

深圳市贸工局《关于外资企业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深贸工资复［

２００９

］

１７１５

号）批准，本公司股本总数增至

２２７

，

５１０

万股，注册资本增至

２２７

，

５１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本公司核发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变更为

２２７

，

５１０

万元。

３

、本公司

Ａ

股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８１

号文核准，本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

，

９００

万股。 经深交所

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１９４

号文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本次

Ａ

股

发行完成后，本公司股本总数增至

２３５

，

４１０

万股，注册资本增至

２３５

，

４１０

万元。

三、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公司股本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

，

３５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４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９５％

１

、国家持股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 －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

，

４６４

，

５７３

，

９６０ ６２．２１％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６９

，

３９１

，

４６０ ７．１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

，

２９５

，

１８２

，

５００ ５５．０２％

４

、外资持股

１７

，

４２６

，

０４０ ０．７４％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１７

，

４２６

，

０４０ ０．７４％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５

、高管股份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７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０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Ｈ

股）

７９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６９％

４

、其他

－ －

三、股份总数

２

，

３５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注

１

： 高管股份是指已解除限售、但根据《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予以锁定的股份。 本公司高管持有的

限售股份仍包含在“有限售条件股份———境内自然人持股”中。

（下转

D10

版）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ＢＹ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延安路）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８１

号”文核准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公司”或“比亚迪”）向社会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６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首期发行

３０

亿元（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２

、比亚迪本期发行面值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共计

３

，

０００

万张，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３

、发行人本期债券评级为

ＡＡ＋

。 本期债券发行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未经审计净资产为

２４０．４６

亿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合

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含少数股东权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６３．７３％

，母公司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６５．１７％

；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３７．９４

亿元、

２５．２３

亿元和

１３．８５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三年平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５．６７

亿

元，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 发行人在本期债券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４

、本期债券为

５

年期，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规模为

３０

亿元。

５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

５．２０％－６．２０％

。本期债券最终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利率询价

情况在上述利率预设区间内协商确定，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内固定不变。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向网下机构投资者进行利率询价，并根据利率询价情况确定本期债

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敬请投资者关注。

６

、本期债券发行仅采取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配售。具体发行

安排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机构投资者通过与联席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议的方式参与网下申购， 机构投资者网下最低申购单位为

１０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

０００

张，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

，

０００

张，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联席主承销商另有规定的除外。

７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投资者认购并持有本期债券

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８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序、认购价格和认购

款缴纳等具体规定。

９

、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本期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本期债券可同时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上市，不在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

１０

、本公告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期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

情况，请仔细阅读《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１１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比亚迪

／

公司 指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 指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次发行 指 本期债券的发行

保荐人、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债券

受托管理人、瑞银证券

指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瑞银证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三家

或其中一家

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评 指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网下询价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为本次发行接受机构投资者网下询价的日期

发行首日、网下认购起始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为本次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下认购的起始日期

承销团 指

联席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根据承销团协议组织的、 由签署承销团协

议的各方组成的承销团

元 指 人民币元

机构投资者 指

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

买者除外）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

１１

亚迪

０１

”，上市代码为“

１１２０９３

”）。

２

、发行规模：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为人民币

３０

亿元。

３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４

、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为

５

年期，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５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

１

个基点为

０．０１％

。

６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有权选择在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回售给发行人，或放

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而继续持有。 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公司相关业

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７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回售实施办法公告日：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和回售实施办法公告。

８

、投资者回售登记期：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拟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可于发行人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

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和回售实施办法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回售登记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

券票面总额将被冻结交易；若投资者未在回售登记日进行登记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

整。

９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按照发行时网下询价结果共同

协商确定，在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固定不变。 若第

３

年末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上调后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债券存

续期前

３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存续

期限后

２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１０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公司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

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１１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

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１２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１３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公司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

他具体安排按照深交所和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１４

、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６

月

１９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６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１５

、兑付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５

年的

６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

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６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１７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８

、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瑞银证券。

１９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本期债券发行仅采取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根据询价

情况进行配售。 发行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２１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２２

、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认购不足

３０

亿元的部分，全部由承销团余

额包销。

２３

、发行费用概算：本期债券的发行费用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１．５％

。

２４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调整公司债务结构，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２５

、拟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６

、上市安排：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７

、质押式回购：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

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２８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２９

、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２

日

（

６

月

１５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

Ｔ－１

日

（

６

月

１８

日）

网下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Ｔ

日

（

６

月

１９

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下认购起始日

向获得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

Ｔ＋１

日

（

６

月

２０

日）

网下认购截止日

网下机构投资者于当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将认购款划至瑞银证券专用收款账户

Ｔ＋２

日

（

６

月

２１

日）

公告发行结果公告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一）网下投资者

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

５．２％－６．２％

，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

者的询价结果在上述利率预设区间内协商确定。

（三）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参与询价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之间将《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以下简称“《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

请表》”）（见附表一）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

（四）询价办法

１

、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并按要求正确填写。填

写《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应注意：

１

）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预设区间内填写询价利率；

２

） 每个品种最多可填写

５

个询价利率，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３

） 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

０．０１％

；

４

） 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５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

１

，

０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６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申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２

、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应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之间将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利率

询价及申购申请表》，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

处。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含两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

请表》，则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其后的均视为无效。

联席主承销商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７６５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７６６

。

３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利率询价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并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

利率。 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债券。

三、网下发行

（一）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包括未参与网下询价

的合格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网下发行规模为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每个机构投资者的最低申购单位为

１０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

０００

张，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

，

０００

张，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联席主承销商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四）发行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２

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每日的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五）申购办法

１

、凡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已开立深交所的证券账户。 尚未开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Ｔ－１

日）前开立证券账户。

２

、欲参与网下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机构投资者认购意向，

与机构投资者协商确定认购数量，并向机构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或与其签订网下认购协议。网下配售不采用比例配售

的形式，在同等条件下，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将优先得到满足。

各机构投资者应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间将以下资料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

（

１

）附件一《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

（

２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

３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４

）联席主承销商要求的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７６５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７６６

。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撤回。 每家机构投资

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含两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则以最先到

达的视为有效，其后的均视为无效。

（六）配售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机构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

大申购金额。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有权自主决定本期债券的最终配售和相关费用安排。

（七）缴款

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照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认购款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Ｔ＋１

）

１７

：

００

前足额划至联席主承销商指

定的收款账户。 划款时应注明机构投资者全称和“比亚迪公司债券认购资金”字样，同时向联席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收款单位：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西城区支行

账 号：

３２０７５６２３０６７５

大额支付号：

１０４１００００４４９９

汇入行地址：北京西城区阜外大街

５

号中国银行西城支行营业部

１０００３７

联系人：原彩平、张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０ １３６２

、

０１０－６８００ １４５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００ １３８２

（八）违约申购的处理

对未能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

１７

：

００

前缴足认购款的机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申购，联席主承销商有权取消其认购。

联席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投资者申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四、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五、风险提示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比亚迪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六、发行人、保荐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延安路

联系人：吴经胜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９８８ 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４２０ ２２２２

（二）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５

层

联系人：陈嘉斌、肖林、黄艳琼、王卓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５３０

、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５２３

、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５２１

、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５２６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７６５

（三）联席主承销商：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８

层

联系人：张益、高子奇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２７ 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２７ ３３００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１

号华贸中心

１

号写字楼

２２

层

联系人：包理胜、王瑜文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２６６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０２６６０２

发行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6

月

14

日

附件一：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及填表说明。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后，即对

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撤销。 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联席主承销商确定的认购数量与联席主承销商签订《网

下认购协议》。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Ｏ

） 移动电话（

Ｍ

）

证券账户名称（深圳） 证券账户号码（深圳）

利率询价及申购信息

５．２％ －６．２％

票面利率（

％

） 申购金额（万元）

重要提示：

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

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或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７６５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７６６

。

申购人在此承诺：

１

、申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２

、申购人的申购资格、本次申购行为及本次申购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

用于自身的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要求， 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 并将在认购本期债券后依法办理必要的手

续；

３

、本次最终申购金额为网下利率询价表中不高于最终票面利率的询价利率对应的最大有效的申购金额；

４

、申购人在此承诺接受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制定的本次网下发行申购规则；申购人同意联席主承销商按照网下

利率询价表的申购金额最终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联席主承销商所确定的最终配售结果和相关费用的安排。

５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或《网下认购协议》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

式，将认购款足额划至联席主承销商通知的划款账户。 如果申购人违反此义务，联席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订

单项下的全部债券，同时，本申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联席主承销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联

席主承销商由此遭受的损失；

６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遇不可抗力、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

机关协商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以下内容不需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１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

２

、每个品种最多可填写

５

档票面利率及对应的申购金额；

３

、每个申购利率上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必须是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４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５

、有关票面利率和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６

、票面利率及申购金额填写示例（声明：本示例数据为虚设，不含任何暗示，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

假设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询价区间为

４．３０％ － ４．６０％

。 某投资者拟在不同票面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其可做出如下

填写：

票面利率（

％

） 申购金额（万元）

４．３０％ ２

，

０００

４．４０％ ４

，

０００

４．５０％ ７

，

０００

４．６０％ １０

，

０００

— —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

４．６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４．６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４．５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７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４．５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４．４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４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４．４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４．３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４．３０％

时，该询价要约无效。

７

、参与网下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在本发行公告要求的时间内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

８

、投资者须通过以下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网下利率询价，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 传真：

０１０－

５８３２８７６５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７６６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2

年

6

月

15

日 星期五

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联席主承销商

� � � �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摘要

BYD COMPANY LIMITED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延安路）

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

层、

15

层

联席主承销商

二

○

一二年六月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

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8

层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

华贸中心

1

号写字楼

22

层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

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8

层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

华贸中心

1

号写字楼

22

层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2-013


